	关于征集“安农精神”表述及学校标识的通知

各学院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按照学校2012年党政工作要点的要求，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征集“安农精神”表述和学校标识的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内容 
 1.“安农精神”
“安农精神”的文字表述，要体现学校的文化传承、办学特色、价值取向、精神境界等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、凝聚力和鼓舞力。思想深刻、内涵丰富、表述准确、琅琅上口，以四至八句为宜。
2.校训 
校训的文字表述，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、历史积淀、办学特色、价值追求等，力求言简意赅，文字精练，内涵深刻。
3.校歌 
歌词简洁凝练、朴实自然，富有感召力和凝聚力；曲谱旋律感人、节奏明快流畅，能充分体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；词曲篇幅适中，易记易唱。单独创作歌词也可以参加征集活动。
4.校旗
主题鲜明、构思新颖，美观大方、内涵丰富,有较高的审美价值。
二、征集范围 
全校师生员工、全体校友、社会友人均可参与征集活动。 
三、征集时间 
从即日起至2012年11月1日。 
四、征集要求 
1．各学院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广泛动员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，广泛征集师生员工意见。采取单位投稿和个人投稿相结合的方式，原则上每个学院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就“安农精神”的表述、校训的表述需提交2个以上方案，校歌的歌词需提交1个以上方案。鼓励师生员工、校友和社会友人以个人名义提交作品，作品交宣传部，电子邮箱：xww@ahau.edu.cn；联系电话0551--5786411。
2．凡送交作品要加上适当的解释和说明，阐释其意义和内涵，注明作者姓名和联系方式。文字若有引用，请注明出处。应征作品应为原创作品，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纠纷等法律问题，由作者本人负责。
五、评奖及方案采用 
1．由校党委宣传部牵头，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评审小组。由专家组对所有的征集稿件进行评选，按每项应征作品各3-5个预选方案，提出入围作品。
2．将入围作品进行公示，通过讨论会、座谈会、现场投票、网上投票等多种方式广泛征集意见，经校专家组讨论后形成预备方案(每项作品各2个)，最后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决定。
3．对入围作品、最终采用的作品以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。 
中共安徽农业大学委员会宣传部
2012年9月1日
 


